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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被新疆证监局责令改正的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修订）》第九章第四节，若公司

未能按照《责令改正措施决定》发出后六个月内清收 513,111,780.00 元被占用资金

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将对公司股票实施停牌，停牌后两个月

内仍未完成整改的，深交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此后两个月内仍未

完成整改的，深交所将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提醒投资者充分关注公司的退市

风险。 

 

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5月 10 日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新疆监管局（以下简称“新疆证监局”）《新疆证监局关于对

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周举东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24】10号）

（以下简称“《责令改正措施决定》”）。公司披露了《关于收到新疆证监局责令改

正措施决定暨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4-031）。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原控股股东周举东先生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

额 513,111,780.00元（不含利息），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

修订）》，符合规则 9.4.4（六）：“公司被控股股东（无控股股东，则为第一大股

东）或者控股股东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余额达到 2亿元以上或者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30%以上，被中国证监会责令改正”的情形。公司应当至少

每十个交易日披露一次相关进展情况和风险提示公告，直至相应情形消除或者公司股

票交易被深交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一、资金占用事项改正进展 

公司收到新疆证监局的《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后，已与周举东先生进行沟通，

督促其尽快筹措资金偿还欠款，因公司原冻结周举东先生股票已被优先债权人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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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拟处置其名下的在建工程项目、土地使用权用于归还欠款，相关资产权属情况及是

否能处置用于还款存在不确定性。股东周举东的一致行动人阿克苏众和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将所得 2023 年度的分红款 270,720.00 元抵扣上市公司占款。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公司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 513,111,780.00 元（不含利

息）。 

 

二、风险提示 

1.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修订）》第九章第四节，若公

司未能按照《责令改正措施决定》发出后六个月内清收 513,111,780.00 元被占用资

金的，深交所将对公司股票实施停牌，停牌后两个月内仍未完成整改的，深交所将对

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此后两个月内仍未完成整改的，深交所将决定终止

公司股票上市交易。提醒投资者充分关注公司的退市风险。 

2. 为完成整改，公司须清收全部被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的资金。  

3. 2024年 7月 3日，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周举东先生的一致行动人阿

克苏盛威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被网络司法拍卖的 9,504 万股股份完成过户登记手续，相

关权益变动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为李猛龙先生，具体情况详见公

司于 2024 年 7 月 6 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股份被司法拍卖完成过户权

益变动暨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1）。 

3. 公司将密切关注后续进展，并将继续严格按照相关监管要求和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

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9 月 26 日 


